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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2-22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的需要，预计 2022年度公司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将与南京市城市建设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城建

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南京华润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能源”）等

发生基于日常经营所涉及到的提供劳务、租赁资产、销售商品、采购原材料等的日

常关联交易。其中，与市城建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发生总额预计不超过 1,437.20

万元，2021 年度实际发生同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944.56 万元；与华润能源发

生总额预计不超过 1,273.20 万元，2021 年度实际发生同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248.07 万元。 

2、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李祥先生、商海彬先生回避表

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在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获得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且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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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1、公司与市城建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工程施工 120.00 0.00 672.55 

物管服务 330.00 146.16 617.96 

向关联人 

租出资产 
场地租赁 814.00 203.50 554.17 

向关联人 

租入资产 
场地租赁 173.20 143.30 1099.88 

合计 1437.20 392.96 2944.56 

2、公司与南京华润能源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采购天燃气 500.00 0.00 570.65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销售天燃气 700.00 203.43 614.91 

向关联人 

租出资产 
场地租赁 73.20 18.30 62.51 

合计 1273.20 221.73 1248.07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1、公司与市城建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销售汽车 117.72 0.00 1.00% - 详见 2021 年

4月 16日《中

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

小计 117.72 0.00 1.00% -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工程施工 672.55 576.86 2.39% 16.59% 

物管服务 617.96 787.31 14.30% -21.51% 

广告制作 23.18 10.00 5.37% 1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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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维修 22.14 39.3 1.01% -43.66% 网之《关于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2021-10） 

运输服务 43.26 0.00 0.29% - 

小计 1379.09 1413.47 2.77% -2.43% 

向关联人

租出资产 

场地租赁 554.17 551.00 0.56% 0.58% 

车辆租赁 0.00 0.50 0.00% -100.00% 

小计 554.17 551.50 0.56% 0.48% 

向关联人

租入资产 

场地租赁 1099.88 1076.92 64.00% 2.13% 

小计 1099.88 1076.92 64.00% 2.13% 

合计 3150.86 3041.89 1.93% 3.5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与市城建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总额为 3,041.89 万元，报告期内，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为 3,150.86 万元，超出预计金额部分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0.5％，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已按照要求提交

董事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与南京华润能源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采购天燃气 570.65 0.00 0.28% － 
详见 2021 年

4月 16日《中

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

网之《关于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2021-10） 

小计 570.65 0.00 0.28% －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销售天燃气 614.91 330.28 0.25% 86.18% 

小计 614.91 330.28 0.25% 86.18% 

向关联人

租出资产 

场地租赁 62.51 60.64 1.29% 3.08% 

小计 62.51 60.64 1.29% 3.08% 

合计 1248.07 390.92 0.28% 219.2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与华润能源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390.92 万元，报告期内，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248.07 万元，

超出预计金额部分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已按照要求提交董事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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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江新 

注册资本：200148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融

资、建设、运营、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盘活城建

存量资产，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实施项目投资和管理、资产收益管理、产权监管、

资产重组和经营。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14号  

截止至 2021 年末，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4,049,958.51万元，净资产 2,339,483.00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 685.06 万元，净

利润 6,611.31 万元。 

2、南京华润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艳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车用、瓶装、管道）加工、经营、销售、安装及运输；

天然气经营及运输。燃气具销售、安装及维修；车用燃气改装及相关技术服务；新

能源汽车充电服务。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悠谷路 8 号 

截止至 2021 年末，南京华润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 38,601.22 万元，净资产

20,890.56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 29,344.75 万元，净利润 3,117.03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市城建集团系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控股”）100%股权，合计持有公司 53.82%股权。 

2、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南京华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均良好，履约能力较强，有支付能力，不

存在进行该等关联交易给本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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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提供劳务，包括提供天然气管道施工、

物业管理及广告设计等服务；租赁资产，主要系房屋、场地及车辆租赁；销售商品

主要系燃气销售交易。  

2、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定价是根据国家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精

神要求，均严格按照价格主管部门规定执行，同时考虑到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遵循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司经营层将根据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

决定与各关联方就经常性关联交易签署相关协议的具体时间，以确保日常经营的正

常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 2022年度的经营计划所制定，属

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

的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 

（二） 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并根据协议参照实际业务发生时

的市场价格确定具体关联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也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三） 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上述关联方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和行业影响力，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

展，且公司经营活动完全依靠自己所拥有的产销和供应体系，上述关联交易量较小，

公司主营业务未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前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2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计划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预计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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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的情况。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定价依据公允、合理，遵循市场公平交

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等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相关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22 年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计划为公司日常经营发展所需，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定价

公允、合理，关联交易决策权限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该等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

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该等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

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相关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